
高埗镇财政项目绩效目标批复表
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市拨--民警奖励经费

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

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

主管部门 东莞市公安局高埗分局

用款单位 东莞市公安局高埗分局

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99

2024年预算金额 500000

总体绩效目标

实施周期总目标

通过建立表彰激励机制，表彰先进，激励士气，大力宣传先进典型，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
形象，从而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，有效地维护东莞市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稳定。

2024年度目标

通过建立表彰激励机制，表彰先进，激励士气，大力宣传先进典型，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，从而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
力，有效地维护东莞市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稳定。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奖励人数 以实际获奖人数为准 以实际获奖人数为准

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% 100%

时效指标 奖励金发放及时率 100% 100%

成本指标 奖励金额
个人三等功：0.5万元

/个，个人嘉奖：0.2万元/
个

个人三等功：0.5万元
/个，个人嘉奖：0.2万元

/个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 
指标

社会效益 
指标

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

生态效益 
指标

可持续影
响 指标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 
满意度指

标

财政分局
批复意见

经审核，本部门设定的绩效目标基本符合《关于转发<东莞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（试
行）>等文件的通知》（高财〔2021〕11号）的要求。该绩效目标将作为部门支出绩效监控、绩效
自评审核、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。请你单位以绩效目标为导向，加强项目管理，在本
部门工作开展过程要认真执行相关的各项财经制度，并要重点地切实提高本部门的预算执行率，努
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            


